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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立 的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01111) 

 

獨立非執行董事辭世 
 

創興銀行有限公司（「本銀行」）董事會（「董事會」）沉痛宣佈，本銀行之獨立非執

行董事、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謝德耀先生（「謝先生」）於2017年1月22日辭

世。  

 

已故謝先生自1998年起出任本銀行獨立非執行董事及於其在任期間對本銀行作出寶貴

貢獻。董事會及本銀行全體員工謹此對已故謝先生之貢獻表示衷心謝意，並向其家屬致

以深切慰問。  
 

謝先生辭世後，本銀行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同時只有一半成員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未能符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5條及上市規則

附錄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第A.5.1條有關該等委員會大部分成員須為獨

立非執行董事之規定。 

 
董事會將就本銀行現時的董事委員會之組成進行全面檢討，以儘快符合有關規定。本銀

行將就有關董事委員會組成另行作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創興銀行有限公司 
黎頴雅 

公司秘書 
 

 
香港，2017年1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銀行董事會由下列人士組成 : 
 
 執行董事 
 梁高美懿女士（副主席、董事總經理兼行政總裁）、宗建新先生（副董事總經理）及劉惠

民先生（副董事總經理）； 
 



- 2 - 
 

 非執行董事 
 張招興先生（主席）、朱春秀先生、王恕慧先生、李鋒先生及周卓如先生；及 
 
 獨立非執行董事 
 鄭毓和先生、馬照祥先生、李家麟先生及余立發先生。 


